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

2025年11月21日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。为保证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拟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自2025年11月21日起予以公示。

　　听证权利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。

联系电话：0352-4169916
传    真：0352-4169916

通讯地址：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（大同市云冈区五一路泉新街民益巷）

邮    编：037001

	序号
	项目

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

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单位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山西恒宇达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钢结构加工建设项目
	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021乡道王家园村村南800米
	山西恒宇达金属结构有限公司
	山西颐佳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本项目总投资3053.58万元，占地面积18666.76m2。本项目承租大同市鑫维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院内的场地、闲置的生产厂房、厂房内现有的钢结构加工生产线及切割焊接等生产设备和办公楼，在原有生产车间内增加生产设备，增加抛丸和喷漆（水性漆）生产工序，建成后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2万吨钢结构制品。
	施工期：

（1）废气：物料苫盖，洒水抑尘。

（2）废水：盥洗废水通过办公楼污水收集系统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
（3）固废：建筑垃圾分类收集，及时清运，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
（4）噪声：限制车速，减少鸣笛，设备及时保养，避免夜间施工。

运营期：

废气：切割和焊接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同一套布袋除尘器，处理后经高15m排气筒达标排放。抛丸机全封闭，抛丸废气进入自带布袋除尘器，处理后经高15m排气筒达标排放。采用密闭结构喷漆房，喷漆房废气经一套“干式过滤箱+活性炭吸附/脱附+催化燃烧”装置处理，净化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。
废水：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西郊污水处理厂。

噪声：选用低噪声设备，所有噪声设备均置于室内，基础减振、加装消声器等。
固废：废边角料集中收集后出售给废品回收单位，由废品回收单位统一处理。焊渣集中收集后出售给废品回收单位，由废品回收单位统一处理。除尘灰经收集后定期出售。废抛丸集中收集后出售给废品回收单位，由废品回收单位统一处理。漆渣和废水性漆桶暂存于危废贮存点，按照危险废物的要求进行管理。鉴别认定，判定其是否属于危险废物。废活性炭、废过滤绒布、废催化剂、废机油、废油桶暂存于危废贮存点，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合理处置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。


